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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国周国忠

不久前，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
一家企业的职工宿舍屋顶上的2
张彩钢板突然被大风吹落，正巧砸
在居民张文辉开的小店屋顶上。
由于冲击力较大，小店屋顶上的烟
囱被砸倒，2块石棉瓦也被彻底损
坏。虽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引发了一起纠纷。

拿到赔偿300元
损失却有2.5万元

事故发生后，张文辉多次去找厂方理论，
但厂方接待人员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一
直到第10天，张文辉总算要到了300元钱。

又过了两天，在一时请不到泥工的情况
下，张文辉这个“三脚猫”自己动手修理起屋
顶来。可就在张文辉从房顶上下来时，意外
发生了——他摔了下来，跌得头破血流，当即
被送到医院治疗。医院诊断结果为：右侧多
根肋骨骨折，右肺挫伤，胸椎横突骨折，头皮
挫裂伤，脑震荡。张文辉住了1个多月医院
后才出院，回家还需要休养几个月。

张文辉算了一笔账，医疗费加误工费，经
济损失在2.5万元左右。张文辉出事后，家人
多次与厂方交涉，可得到的答复是：张文辉的
事与厂里“不搭界”。

张文辉心有不甘，便向所在村的老娘舅
邵叶初求助。

既然签了字
只能自认倒霉

老娘舅听了张文辉的诉说后认为，厂里
的彩钢板砸坏人家的屋顶，理应由厂方帮忙
修好。厂方一直是认可这一点的，但拖延了
多日后，张文辉又一次去找厂方，厂方这才付
了300元钱让他自己找人修复。

邵叶初给张文辉宣讲起相关法律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85 条规
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

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
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也规定了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其中有恢复原状和赔
偿损失两种。”

老娘舅认为，如果受到损坏的财产仍
然存在且恢复原状有可能，应该使它恢复
原状；如受到损害的财产不存在了或者恢
复原状不可能，受害人只能请求赔偿损
失。很明显，张文辉被损害的屋顶是可以
恢复原状的，他也仅要求恢复原状而已。
张文辉的事故是在使受损屋顶恢复原状的
过程中发生的，而使该屋顶恢复原状的责
任在厂方。

但是，张文辉在领取300元时，签下了一
张单子。这张单子上写着：“今收到公司赔款
300元（作为灶房屋顶维修），此费用为一次性
了结此事，今后与公司无关。”

老娘舅向镇司法所汇报了此事，司法
所的领导很重视，随即把律师请了过来。
律师认为，根据张文辉签字的单子内容，张
文辉很难再去追究厂方的法律责任，老娘
舅与厂方交涉，也只能从道义的角度去做
工作了。

最后，在老娘舅的努力下，厂方象征性地
补偿了张文辉1000元。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老娘舅有话说
张文辉从签下那张单子拿了300元后便

埋下了对己不利的不可预测风险。不管他是
自己去修，还是请泥工去修，出了意外事故，
倒霉的都是他自己，厂方概不负责。

纵观纠纷的全过程，细读《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张文辉的被砸屋顶应由厂
方帮他修好是铁板钉钉、毫无疑问的事，厂
方拖延修理的事实也是明摆着的。若修理
人出事，厂方负全责无疑。问题是张文辉自
己去干了本该由厂里负责做的事情，厂方以
赔偿 300 元的轻微代价，规避了自己该负的
意外责任。

赔偿损失只能在“受到损坏的财产不存
在或者恢复原状不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看
来，遇到类似情况，受害方领取赔偿款签字时
要多长一个心眼。

把驾照借给网友“刷分”
小伙上了失信“黑名单”

王晓峰周瑾

轻信“网友”，借出驾照让其“刷分”，结果被人钻了空子。上当的
宁波小伙小郑立马报警，谎称手机遗失，被人冒用信息处理交通违
法。经交警部门调查，确认其撒谎。

日前，小郑因提供虚假信息被纳入宁波市失信“黑名单”，同时
还将面临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交警提醒广大市民：千万别忽视
交通违法，有三大类不良交通行为与个人信用挂钩，将直接影响你
买房买车！

今年 8 月初，小郑在QQ群里认识了一名网友。对方声称和小
郑是邻居，因为驾驶证分数不够用，需要借3分进行“周转”。小郑答
应了，将交通违法处理平台发来的验证短信转发给了这名网友，不想
网友故意发来一张处理失败的图片，要求小郑再发一遍。就这样，小
郑将第二条验证码短信又转发给了对方。

事后一查，小郑才发现自己的驾驶证已经被记了9分。发觉自
己上当受骗的小郑越想越气，于是来到宁波海曙交警大队报案，称自
己手机不小心丢了，有人捡到手机之后冒用其信息进行交通违法处
理，要求交警部门抹掉被扣的9分。

经过交警部门仔细调查，反复核对后台数据，确认小郑撒谎。证
据面前，小郑终于如实陈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并对自己谎报案情的
行为后悔不已。

交警说，驾照分买卖本身就是违法的，一旦被查实，除了固定处
罚外，这样的违法行为还会被记入公民信用档案。去年10月15日，
宁波江北交警大队发现一女子冒用他人驾驶证来处理罚单。最终，
女子被处罚，同时成为新规实施后因不良交通行为被记录到公民信
用档案的第一人。

据悉，从去年10月1日开始，宁波市交警局发布并实施新规，凡
涉及三大类不良交通行为将与个人信用挂钩，纳入宁波市公共信用
信息服务平台的公民信用档案。这三大类不良交通行为分别为：涉
及一次记满12分和需要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或处拘留处罚的交通违
法行为；交通事故处理违约失信行为；办理公安交通管理业务时提供
虚假个人信息行为。

个人信用的负面记录除了会造成个人无形资产的损失外，还会
影响未来的经济生活质量。最常见的是信用消费和信用贷款，如果
有负面记录，公民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将颇为不便。

但是，很多人对于自身的信用档案不够重视，自2016年1月1日
至9月6日，宁波全市共有2万多条交通不良行为记录在案，最多的
就是“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其次是“未取得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第三位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新华社朱慧卿 作

投资6.98万元，3年后能赚1040万元。这不是创富高招，而是非法传销的洗脑歪招。警方近日再次提
醒：所谓的“1040工程”是非法传销骗局，市民一定不能信！

劳务派遣工受伤
由谁申请工伤认定？
梅生

【案例】
朱某来自江西，今年他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后，

被派遣到宁波北仑一家工厂担任技术员。
日前，朱某在上班时被一根电线绊倒，导致右手骨折，住院治疗已

花去3万余元医疗费。朱某要求进行工伤鉴定，但工厂认为，朱某属于
劳务公司的人，而企业只是用工单位，工伤鉴定应由对方负责申请。劳
务公司则认为，朱某是工作时在车间受伤，应由企业提出申请。由于双
方互相扯皮，影响朱某的治疗和权益维护。

【说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

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
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该规定不仅明确了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为“所在单位”即用人单
位，且也明确了当用人单位怠于申请工伤认定时，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工会组织也具有直接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

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的义务。因此，本案申请工伤认定的责任主体应为劳务派遣单
位，并非工厂。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条则
更加明确地指出：“派遣劳动者在用
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
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
定，用工单位应当协助工伤认定的
调查核实工作。劳务派遣单位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但可以与用工单位
约定补偿办法。”对此，最高人民法
院也有相应的明确规定。 庄豪 制图

屋顶被砸 多次理论要来300元
自己去修 摔下受伤损失2.5万

这笔损失能不能让对方来赔？

洗脑


